
211、212 条）；签订、履行合同失

职被骗罪（《刑法》第 167 条）；串

通投标罪（《刑法》第 223 条）等。
1. 偷税罪，是指纳税人或者扣

缴义务人故意违反税收法规，采取

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

记账凭证，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

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

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

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

税款，数额较大，或者因偷税被税

务机关给予两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

行为。

2 . 逃避追缴欠税罪，是指纳税

人欠缴应纳税款，采取转移或者隐

匿财产的手段，致使税务机关无法

追缴欠缴的税款，数额较大的行

为。

3 . 诈骗罪（同上 ）。
4 . 挪用公款罪（同上 ）。
5 . 骗取出口退税罪，是指以假

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

家出口退税款，数额较大的行为。
6 . 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

罪，是指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

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签订、

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严重不负责任

被诈骗，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

失的行为。
7 . 串通投标罪（同上）。

此外，执法人员执法违法也可

能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财政部

门、审计机关、监察机关的工作人

员在行政执法中如果违法，可能涉

及的罪名有滥用职权罪（《刑法》第

3 9 7 条）；玩忽职守罪（《刑法》第

397 条）等。
（ 作者单位：财政部条法司行

政复议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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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至 2003 年期间，我受组

织指派，作为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

构的代表，四次赴京参加《财政违

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的立法工作。如今，《条例》

已经国 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并于

2005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这是财政

监督立法工作的重大突破，对于财

政监督战线特别是财政部驻各地的

派出机构辛勤工作的广大同志而

言，是一件大事，更是一件喜事。

《条例》的出台，既是我们依法行政

工作的依据，又为我们的日常工作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结合学习《条

例》，回忆立法工作中的 艰辛历

程，我有诸多体会和感想，愿意与

大家共同分享。
一、《条例》是财政部门抛弃部

门利益，依法接受监督，依法理

财、理财为民理念的体现，是部门

法立法中利益至上理念的扬弃，体

现了权利和义务相对等的良法善律

特征。这是我在参与立法中感触最

深也是受教育最深的地方。一般的

部门法，强调部门利益和部门执法

主体的垄断性，忽视行政相对人的

权利。而《条例》却避免了这一弊

病，使财政部门成为执法和守法主

体的统一。《条例》从第三条、第四

条开始，就将包括财政部门及其派

出机构的财政收入执收单位及其工

作人员作为规范对象，这样一来，

财政部驻各地专员办在征收中央非

税收入的过程中，就有了执法责任

和风险。一些违法行为，不管是作

为还是不作为，都会受到追究。《条

例》第五条直截了当将财政部门、

国库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列为规范对

象，第六、八 、十、十一 、十二诸

条，规范对象为包括财政部门的国

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第七条的规

范对象为以财政部门为主的财政预

决算的编制和预算执行部门及其工

作人员，第九、十七条所规范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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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和个人，显然也包含财政部门在

内。《条例》第二十八条还对财政部

门的执法责任如何进行追究作了规

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立法本意是

减少包括财政部门在内的重复检

查，减轻企业负担，减少行政成

本。财政部条法司副司长许大华在

立法时和对我们的普法教育中一再

强调，财政部门及其派出机构既是

《条例》的执法主体，也是《条例》

的规范对象，并且是主要对象。在

《条例》的讲解中，她更强调财政部

门及派出机构作为《条例》规范对

象的定位上，要自觉接受监督，依

法行政，为民理财。因此，从这个

意义上讲，《条例》是对财政部门依

法理财的更高的要求。在以往的部

门立法中，立法部门往往争取权利

和权力的多，给自己设置义务的

少，更谈不上明确责任了。而《条

例》的起草过程，恰恰就是财政部

门对自身权利的约束过程，对自己

理财责任的明确过程。一些财政法

规没有明确对财政部门责任的 ，

《条例》基本都明确了，而且，一些

好的建议和意见还是基层财政部门

提出的，非常难能可贵。因此，在

立法中，我深深感到，全国各地财

政干部的胸襟和素质，是我今后工

作中要牢记和学习的榜样。
二、《条例》是各部门和谐合作

的心血所系，财政监督和法制战线

的同志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值得指

出的是，《条例》的起草，是由财政

部牵头，审计署、监察部、国务院

法制办几个部门共同参与制定的，

全国财政系统包括财政部驻各地财

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审计系统包

括审计署的派出机构、监察系统的

广大同志为《条例》的出台付出了

艰辛的劳动。立法过程中，各部门

既坚持原则，也作了适当的让步，

体现了精诚团结、和谐大气的精神

风貌 ，推动了立法工作的顺利完

成。我记得，一些条款，经常争论

好半天，有时候，一天只能完成一

两个法条，晚上加班加点是家常便

饭。难能可贵的是，条法司的许大

华副司长和原审计署法制司司长王

常松（现为审计署昆明办事处特派

员）3 年来全程参与立法讨论，并且

非常民主，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
在后来的征求意见中，各部门也提

供了非常好的修改意见，对完善法

条乃至《条例》的体系，有不可磨

灭的贡献。对照 2002 年的初稿和颁

布的《条例》，无论是体系结构还是

内容，完全是两个模样，可见改动

之大。

《条例》具体规定的 1 7 类财政

违法行为，就是从上述三大系统广

大干部在实践中总结的近 1000 种具

体财政违法行为中归纳和概括出来

的，特别是财政部门提供的意见，

大多是规范财政部门自身在管理中

容易犯的行为，律已不易。《条例》

的框架是财政部条法司的同志为主

草拟的。立法初期，各地均通过不

同渠道上报了在执法实践中确认的

财政违法行为，并对其处罚的法律

依据进行了说明和引用。这些报告

有 100 份之多，因此，对这些上报的

财政违法行为进行甄别整理，就成

为立法工作的逻辑起点。受领导信

任和重托，我和欧阳卫红就成为这

一具体工作的承担者。在概括和归

纳中，我的第一感觉是，财政部门

的干部真是胸襟宽阔，严于律己，

他们是希望通过立法来规范财政分

配行为包括财政部门内部的财政行

为。这种精神也得到了审计署、监

察部、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参与立

法同志的认同和钦佩。能够参与

《条例》这一财政监督史上具有划

时代意义的 重大工作，我倍感荣

幸。最主要的是在工作中，我得到

了财政部监督检查局、条法司、审

计署法制司、监察部和国务院法制

办专家和领导的指点，在立法和执

法实践中得到了学习和提高。能有

这样一个机会 ，是组织对我的信

任。我至今回忆起来，都非常感

动，我也立志为财政监督事业奉献

青春。
三、学法、守法、执法，为建

设和谐的财政秩序而努力。《 条

例》的颁布是适应形势发展、优化

财政监督法治环境的客观要求，对

提高财政部门的执政能力，化解目

前社会和未来发展中一些突出的社

会矛盾、强化社会公平与公正有特

殊的意义，对构建和谐的财政分配

秩序有突出的贡献。但是，好的武

器需要好的战士。金人庆部长指

出：财政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

段，财政部在深化财政改革，健全

财政职能，加强财政管理，建立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

共财政体制和稳固平衡强大的国家

财政方面，担负着繁重的任务；在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

作用。因此，作为一名财政监督战

士，我更感到任重道远，我一定要

继续认真学习好《条例》这一财政

监督的 利器，模范守法 ，严格执

法，为建设和谐的财政秩序贡献自

己的力量。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金融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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